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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本套丛书的第四分册，即商法、经济法部分。
商法与经济法作为法律部门或法律学科，有着与其他法律部门与学科不同的特点，对这种特点的理解
对于学好本学科以及取得理想的司法考试成绩都非常重要。
商法是调整商事贸易关系的法律部门。
从本质而言，商法属于私法，以对私的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为本旨，以对商事交易活动提供规则为内容
。
故商法与民法有着极为深刻的逻辑上的与内涵上的联系，民法的很多制度、原则、精神对商法规范有
着直接的适用意义。
所以学习商法、掌握商法，首先要有比较好的民法基础，这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商法又不同于民法，不能简单地将商法理解为民法的特别法。
事实上，商法的很多制度、原则与精神已经超越了民法，举凡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以及
公司法等商法的分支部门，都有着较强烈的专业性、技术性，同时还有着较明显的国际性、灵活性，
仅有民法的基础，而不对这些学科有专门的与深入的研习，是决无可能真正掌握和理解好商法的。
经济法则相反，其本质为公法而非私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规制市场的法律部门，所以学好经济
法应当有较好的宪法与行政法的基础，也即有公法的理论奠基，但同时由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多与自然人、法人这些民事主体的权益密切相关，所以学习经济法又对民法基础有一定的要求。
这是经济法的一个显著特征。
作为司法考试的主要学科，商法与经济法同别的法律学科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各种诉讼程序法等
有一个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商法和经济法都是由若干既有一定联系但更有显著不同的分支部门或分支
学科组成，如商法，是由公司法、合伙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
组成，经济法则由竞争法、消费者权益法、产品责任法、土地法、劳动法、税法、环境法等相对独立
的法律部门组成。
这就要求我们自己善于去发现它们的规律，找到它们相通的地方.同时掌握它们的区别所在，这样才能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编写体例上.每一分支学科的试题部分与参考答案部分放在一起，也是考虑到商法、经济法的这些特
征，方便读者查阅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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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参考用书，是2007年司法考试重点、难点、疑点精解丛书中的一本。
该系列丛书浓缩教材，解析重点，解惑难点，探讨疑点。
各卷丛书的撰稿人均为资深教授，如刑法的阮齐林教授、宪法的焦洪昌教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
张树义教授、民法的李仁玉教授等等，具有权威性，丛书列出考试重点、考试难点、考试疑点，并通
过例解的方式予以解答，使考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对重点、难点、疑点的分析中，不仅语言简洁，而且分析到位，以达到解惑之目的。
让广大考生一书在手，忧虑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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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商事法　第一部分 商事法　　第一章 公司法　　　重点提示　　　疑点解惑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二章 外商投资企业法　　　重点提示　　　疑点解惑　　　难点精析　　　真题
解析　　第三章 个人独资企业法　　　重点提示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四章 合伙企
业法　　　重点提示　　　疑点解惑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五章 破产法　　　重点提
示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六章 票据法　　　重点提示　　　疑点解惑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七章 保险法　　　重点提示　　　疑点解惑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八章 海商法　　　重点提示　　　疑点解惑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二部分 经济法
　　第一章 竞争法　　　重点提示　　　疑点解惑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二章 消费
者法与产品质量法　　　重点提示　　　疑点解惑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三章 商业银
行法与证券法　　　重点提示　　　疑点解惑　　　真题解析　　第四章 土地法和房地产法　　　重
点提示　　　疑点解惑　　　难点精析　　　真题解析　　第五章 税法下篇 试题答案及分析　一、
商事主体法试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二、破产法试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三、票据法试题　　参
考答案及分析　四、保险法试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五、海商法试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六、竞
争法试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七、消费者法与产品质量法试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八、商业银行
法与证券法试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九、税法试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十、土地法与房地产法试
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十一、劳动法试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十二、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试
题　　参考答案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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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商事法第一章公司法重点提示一、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公司的权利能力 1.公司
权利能力的概念公司的权利能力是公司作为法律上的主体，从事法律所允许的活动，享受权利和承担
义务的资格。
公司权利能力的理论和制度来源于民法上民事主体特别是法人权利能力的理论和制度。
公司的权利能力，始于公司成立，终于公司终止。
成立的标志是公司经登记机关登记取得法人营业执照。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解散以后在清算期间，在清算必要的范围内，仍拥有清结公司未了的业务、清偿
债权债务、参加民事诉讼等权能。
只有在办理了注销登记或被吊销营业执照，并公告其终止时，公司的权利能力才完全消灭。
 2.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 公司的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有较大不同。
公司权利能力多属于特别的民事权利能力，往往受到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自身性质的限制。
主要有：（1）性质上的限制。
公司毕竟为拟制人格，其本身并非为具有新陈代谢功能的生命体，故凡与自然人自身性质相关的权利
义务，公司均不可能享有。
如前所述，专属于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婚姻权、继承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公司都不享有。
（2）目的范围的限制。
公司作为营利性法人，其所持续经营的事业或业务记载于公司章程，登记于公司营业执照，称为经营
范围，亦即公司设立的宗旨和目的；其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公司的经营范围必须由公司
章程作出规定，公司章程未规定的，公司不得经营；其二，公司的经营范围必须依法登记，经依法登
记的，才产生公示的效力；其三，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还必须依法进
行批准，否则，公司不得经营。
如经营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须经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批准；其四，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
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其五，公司需要变更其经营范围的，必须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经
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才可以变更其经营范围。
《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依法登记。
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改变经营范围，但是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
”（二）公司的行为能力1.公司行为能力的概念公司的行为能力是指公司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以自
己的行为独立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依照通说，公司的行为能力与其权利能力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公司的行为能力与其权
利能力同时产生，同时终止，而且表现在公司行为能力的范围和内容与其权利能力的范围和内容也是
相一致的，公司权利能力所受到的限制，也同样适用于公司行为能力。
这也是法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制度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制度不同的地方。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都是一致的，但行为能力各有不同，包括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
力，法人包括公司法人的权利能力就存在差异，不同的法人享有不同的权利能力，而由于法人的权利
能力与行为能力的一致性，所以不同的法人也就具有了不同的行为能力。
法人行为能力的差异是由于其权利能力的差异导致的，而不像自然人那样其行为能力的差异是由于年
龄、智识状况决定的。
2.公司行为能力的实现方式公司是法人，具有法律上的团体人格，它在按照自己的意志实施行为时，
与自然人有所不同。
首先，公司的意思能力是一种社团的意思能力，它必须通过公司的法人机关来形成和表示。
公司的法人机关就是公司的意思机关。
公司的法人机关由公司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组成，它们依照公司法规定的职权和程
序，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进行公司的意思表示。
其次，公司的行为能力体现在对外行为的实施上，公司的对外行为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来实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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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来实施。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公司法》第13
条）。
公司董事长（或执行董事，或经理）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照公司的意思，以公司的名义，对外
进行法律行为，为公司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
在公司权利能力范围内，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就是公司自身实施的法律行为，
其后果包括权利和义务由公司承受。
 二、公司的种类及其分类标准与意义公司法理论上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公司作不同的分类，而每一
种分类均有其法律上之意义。
（一）以公司股东的责任范围为标准分类以此标准，可将公司分为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
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无限责任公司是指由两个以上股东组成，全体股东对公司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的公司。
两合公司是指由部分无限责任股东和部分有限责任股东共同组成，对公司债务前者负连带无限责任，
后者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的公司。
股份两合公司是指由部分对公司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的股东和部分仅以所持股份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
责任的股东共同组建的公司。
因这三种公司的固有缺陷，其数量已经很少，我国公司法未对这些公司作出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一定以上人数组成，公司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对公司承担
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公司。
在公司发展历史上，股份有限公司是在两合公司之后产生较早的公司形式。
股份有限公司因其可以在社会上广泛筹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公司可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
经营方式和分权制衡机制，以及股东有限责任等特点，特别适合于大型企业的经营，现今已成为十分
重要的公司形式。
我国公司法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最基本的公司形式之一予以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是指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
公司。
在公司的发展史上，有限责任公司出现较晚，由于它较好地吸收了其他公司形式的优点并克服其不足
，所以这种公司形式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
我国公司法也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种主要公司形式予以确认。
就股东对公司所负责任而言，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同一类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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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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